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訴 易 字 第 128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臺 北 市 立 逸 仙 國 小  03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賴 俊 賢  0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郭 慧 雯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李 承 龍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邱 晉 芛  0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王 啟 鑌  08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呂 承 遠  09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原 告 提 起 刑 事 附 帶 民  10

        事 訴 訟 ， 經 本 院 刑 事 庭 裁 定 移 送 前 來 （ 107年 度 附 民 字 第 7號 ） ，  11

        本 院 於 108年 7月 30日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12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13

        被 告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新 臺 幣 壹 拾 萬 玖 仟 伍 佰 元 ，  14

        被 告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、 王 啟 鑌 、 呂 承 遠 應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新 臺 幣 壹  15

        拾 壹 萬 零 伍 佰 元 ， 及 均 自 民 國 一 百 零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起 至 清 償  16

        日 止 ， 按 週 年 利 率 百 分 之 五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 17

        原 告 其 餘 之 訴 駁 回 。  18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連 帶 負 擔 百 分 之 三 十 八 ， 被 告 李  19

       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、 王 啟 鑌 、 呂 承 遠 連 帶 負 擔 百 分 之 三 十 九 ， 餘 由 原  20

        告 負 擔 。  21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22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方 面 ：  23

        � 按 訴 狀 送 達 後 ， 原 告 不 得 將 原 訴 變 更 或 追 加 ， 但 基 礎 事 實 同 一  24

          者 、 擴 張 或 減 縮 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， 民 事 訴 訟  25

          法 第 255條 第 1項 第 2款 、 第 3款 定 有 明 文 。 原 告 起 訴 時 原 請 求 被  26

          告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、 王 啟 鑌 、 呂 承 遠 （ 下 稱 被 告 等 4人 ） 連 帶  27

          給 付 新 臺 幣 (下 同 )286,400元 及 均 自 刑 事 附 帶 民 事 起 訴 狀 送 達  28

          被 告 翌 日 起 加 計 法 定 遲 延 利 息 (見 附 民 卷 第 1頁 )， 嗣 於 本 院 審  29

          理 時 變 更 聲 明 ， 請 求 被 告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應 連 帶 給 付 109,500  30

          元 、 被 告 等 4人 應 連 帶 給 付 175,300元 ， 及 均 自 民 國 107年 1月 25  31

          日 起 加 計 法 定 遲 延 利 息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96、 256頁 ） ， 經 核 原 告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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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前 揭 減 縮 核 屬 聲 明 之 減 縮 ， 揆 諸 前 開 法 條 所 示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01

        � 被 告 王 啟 鑌 、 呂 承 遠 經 合 法 通 知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期 日 到 場 ， 核 無  02

  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386條 所 列 各 款 情 形 ， 爰 依 原 告 之 聲 請 ， 由 其 一  03

          造 辯 論 而 為 判 決 。  04

        貳 、 本 院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：  05

        � 原 告 起 訴 主 張 ：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於 106年 5月 28日 晚 間 8時 許 ，  06

          分 持 榔 頭 猛 力 接 續 敲 擊 ， 共 同 損 壞 擺 放 於 伊 國 小 校 門 口 、 分 別  07

          面 對 校 門 右 、 左 側 之 2隻 石 � 犬 （ 下 各 稱 右 側 石 犬 、 左 側 石 犬  08

          ， 合 稱 系 爭 石 犬 ） 多 下 ， 致 右 側 石 犬 之 頭 部 、 背 部 、 腳 部 、 尾  09

          部 ， 及 左 側 石 犬 之 背 部 、 腳 部 、 尾 部 等 處 碎 裂 、 石 塊 剝 落 受 損  10

          （ 下 稱 第 一 次 毀 損 行 為 ） ； 又 王 啟 鑌 、 呂 承 遠 為 表 達 支 持 李 承  11

          龍 之 理 念 ， 於 106年 5月 30日 凌 晨 1時 許 ， 由 呂 承 遠 手 持 手 電 筒  12

          站 在 伊 校 門 前 路 旁 ， 查 看 有 無 他 人 經 過 而 負 責 把 風 ， 王 啟 鑌 則  13

          手 持 木 棍 用 力 接 續 敲 擊 ， 共 同 損 壞 左 側 石 犬 數 下 ， 致 左 側 石 犬  14

          之 背 部 、 尾 部 等 處 碎 裂 、 石 塊 剝 落 ， 加 劇 受 損 情 形 （ 下 稱 第 二  15

          次 毀 損 行 為 ） 。 被 告 等 4人 上 開 行 為 ， 致 伊 所 有 之 系 爭 石 犬 受  16

          有 損 害 ， 伊 因 而 支 出 左 、 右 側 石 犬 之 修 復 費 用 各 110,500元 、  17

          109,500元 、 夜 間 保 全 費 用 62,800元 、 委 請 修 復 專 家 參 加 106年  18

          5月 31日 專 家 會 議 之 出 席 費 2,000元 ， 計 284,800元 。 爰 依 民 法  19

          第 184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185條 之 規 定 ， 求 為 命 被 告 李 承 龍 、 邱  20

          晉 芛 連 帶 給 付 109,500元 ， 被 告 李 承 龍 等 4人 連 帶 給 付 175,300  21

          元 ， 及 均 自 107年 1月 25日 起 加 計 法 定 遲 延 利 息 之 判 決 。  22

        � 被 告 方 面 ：  23

        �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則 以 ： 伊 等 所 破 壞 之 系 爭 石 犬 為 日 本 政 府 所 有  24

          ， 於 臺 灣 光 復 後 應 銷 毀 而 未 銷 毀 ， 遭 毀 損 棄 置 後 擺 設 於 原 告 門  25

          口 ， 非 其 所 有 ， 其 主 張 系 爭 石 犬 為 其 公 物 顯 無 理 由 ， 且 其 要 求  26

          多 種 類 別 之 賠 償 費 用 均 無 法 律 依 據 ， 故 其 請 求 伊 等 賠 償 為 無 理  27

          由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28

        � 王 啟 鑌 、 呂 承 遠 經 本 院 通 知 無 正 當 理 由 而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期 日 到  29

          場 ， 亦 未 提 出 任 何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。  30

        � 查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因 共 同 為 第 一 次 毀 損 行 為 ， 王 啟 鑌 、 呂 承 遠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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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因 共 同 為 第 二 次 毀 損 行 為 ， 經 原 告 向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（ 下  01

          稱 士 檢 ） 檢 察 官 對 被 告 等 4人 提 出 刑 事 毀 損 告 訴 ， 該 署 檢 察 官  02

          偵 查 終 結 ， 認 被 告 等 4人 涉 犯 毀 損 罪 嫌 ， 而 以 該 署 106年 度 偵 字  03

          第 8236號 、 第 8239號 （ 下 各 稱 第 8236號 、 第 8239號 ） 提 起 公 訴  04

          ， 經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法 院 刑 事 庭 以 106年 度 易 字 399號 （ 下 稱 刑 事  05

          原 審 ） 刑 事 判 決 ， 判 處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有 期 徒 刑 各 5月 、 王 啟  06

          鑌 、 呂 承 遠 有 期 徒 刑 各 4月 ； 嗣 被 告 等 4人 提 起 上 訴 ， 復 經 本 院  07

          刑 事 庭 以 106年 度 上 易 字 2539號 （ 下 稱 刑 事 本 院 ） 撤 銷 原 判 決  08

          ， 改 判 處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有 期 徒 刑 各 4月 、 王 啟 鑌 拘 役 70日 、  09

          呂 承 遠 拘 役 50日 確 定 之 事 實 （ 下 稱 相 關 刑 案 ） ， 有 本 院 106年  10

          度 上 易 字 第 2359號 刑 事 判 決 在 卷 可 參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-34頁 ） ，  11

          復 經 本 院 調 閱 相 關 刑 案 之 全 案 卷 證 資 料 查 閱 無 訛 ， 堪 信 為 真 正  12

          。  13

        � 本 件 原 告 主 張 因 被 告 等 4人 故 意 損 毀 系 爭 石 犬 ， 致 其 所 有 之 系  14

          爭 石 犬 受 有 前 揭 損 害 ， 因 而 支 出 修 復 、 保 全 及 委 請 專 家 出 席 等  15

          費 用 ， 被 告 等 4人 應 連 帶 負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等 語 ， 惟 被  16

          告 等 4人 於 相 關 刑 案 偵 、 審 中 ， 及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於 本 院 審 時  17

          ， 均 否 認 系 爭 石 犬 為 原 告 所 有 ， 並 以 前 揭 情 詞 置 辯 ， 則 原 告 請  18

          求 是 否 有 據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19

        � 系 爭 石 犬 為 原 告 所 有 ：  20

        � 按 以 所 有 之 意 思 ， 占 有 無 主 之 動 產 者 ，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取  21

          得 其 所 有 權 ， 民 法 第 802條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對 於 物 有 事 實 上 管 領  22

          之 力 者 ， 為 占 有 人 ； 占 有 人 於 占 有 物 上 行 使 之 權 利 ， 推 定 其 適  23

          法 有 此 權 利 ； 占 有 人 推 定 其 為 以 所 有 之 意 思 ， 善 意 、 和 平 、 公  24

          然 及 無 過 失 占 有 ， 民 法 第 940條 、 第 943條 第 1項 、 第 944條 第 1  25

          項 亦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民 法 第 802條 所 定 無 主 之 動 產 ， 因 先 占 而  26

          取 得 其 所 有 權 之 制 度 ， 其 要 件 為 ： 一 、 須 為 動 產 ， 二 、 須 為 無  27

          主 的 動 產 ， 三 、 須 以 所 有 的 意 思 而 占 有 ， 四 、 須 無 法 律 禁 止 規  28

          定 或 他 人 有 先 占 權 。 所 謂 無 主 之 動 產 ， 即 現 在 不 屬 於 任 何 人 所  29

          有 之 動 產 ， 至 於 以 前 是 否 曾 為 人 所 有 ， 則 非 所 問 ； 且 動 產 是 否  30

          有 主 ， 應 依 客 觀 的 事 實 加 以 認 定 ， 先 占 人 主 觀 認 識 如 何 ， 在 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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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不 問 。 所 謂 所 有 之 意 思 ， 即 係 自 主 占 有 ， 指 事 實 上 欲 與 所 有 人  01

          立 於 同 一 支 配 地 位 之 意 思 而 言 ， 此 為 民 法 第 944條 第 1項 所 規 定  02

          ， 於 法 律 上 推 定 有 此 意 思 。 所 謂 占 有 ， 乃 指 對 於 物 有 事 實 上 管  03

          領 力 、 支 配 力 。 是 先 占 並 非 法 律 行 為 ， 而 為 事 實 行 為 。 如 具 備  04

          上 述 要 件 後 ， 先 占 人 即 取 得 該 動 產 之 所 有 權 。 再 者 ， 占 有 人 以  05

          占 有 之 事 實 ， 而 主 張 占 有 物 之 所 有 權 者 ， 如 爭 執 此 所 有 權 之 人  06

          無 相 反 之 證 明 ， 或 其 所 提 出 之 反 證 無 可 憑 信 ， 依 民 法 第 943條  07

          規 定 ， 生 推 定 之 效 力 （ 最 高 法 院 39年 台 上 字 第 127號 判 例 要 旨  08

          參 照 ） 。  09

        � 經 查 ：  10

        � 證 人 即 原 告 之 法 定 代 理 人 賴 俊 賢 於 相 關 刑 案 偵 查 中 證 稱 ： 伊 從  11

          103年 任 職 原 告 校 長 ， 學 校 門 口 兩 隻 石 犬 ， 是 因 為 早 期 學 校 旁  12

          邊 有 神 社 ， 石 犬 本 來 在 神 社 裡 面 ， 後 來 淹 沒 在 草 堆 當 中 ， 大 概  13

          幾 十 年 被 老 師 發 現 後 搬 出 來 放 在 校 園 內 ， 在 十 多 年 前 再 把 牠 搬  14

          到 校 門 口 ， 102年 起 教 育 局 及 民 意 代 表 有 關 心 古 物 保 存 及 維 護  15

          問 題 ， 所 以 學 校 於 103年 間 有 編 列 預 算 ， 委 請 莊 武 男 進 行 修 繕  16

          等 語 （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10-111頁 、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168-169頁  17

          ） ， 並 有 原 告 陳 報 系 爭 石 犬 「 於 70年 代 已 出 現 在 舊 中 正 堂 （ 今  18

          活 動 中 心 ） 前 」 、 「 77-81年 活 動 中 心 新 建 時 期 搬 移 至 前 面 花  19

          圃 區 放 置 」 、 「 96年 學 校 將 之 移 到 大 門 口 使 用 ， 當 時 未 特 別 修  20

          護 原 貌 」 、 「 101年 校 門 外 牆 更 新 後 ， 熱 心 社 區 民 眾 將 斷 尾 修  21

          補 成 圓 球 狀 ， 避 免 學 生 受 傷 」 、 「 103年 市 府 文 獻 會 考 證 為 一  22

          般 古 物 ， 學 校 委 託 文 史 專 業 技 術 進 行 修 復 」 等 照 片 12幀 在 卷 可  23

          參 （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93-195頁 ） ， 堪 認 賴 俊 賢 證 稱 系 爭 石  24

          犬 自 70年 間 即 已 出 現 在 原 告 舊 中 正 堂 前 ， 10多 年 前 移 至 原 告 大  25

          門 迄 至 案 發 之 時 等 情 ， 尚 非 無 據 。 又 經 本 院 刑 事 庭 函 詢 臺 北 市  26

          政 府 教 育 局 （ 下 稱 北 市 教 育 局 ） 有 關 原 告 維 護 管 理 校 內 石 犬 資  27

        　 料 一 事 ， 北 市 教 育 局 於 107年 3月 13日 以 北 市 教 國 字 第 00000000  28

          000號 函 覆 以 ： 「 逸 仙 國 小 石 犬 於 95年 校 園 整 修 期 間 ， 由 老 師  29

          於 舊 北 投 神 社 遺 址 （ 今 凱 達 蘭 文 化 館 附 近 ） 發 現 ， 遂 由 時 任 校  30

          長 蔡 志 鏗 校 長 、 家 長 會 長 及 校 內 同 仁 討 論 後 ， 決 議 安 置 於 校 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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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入 口 處 ， 以 為 後 世 子 孫 了 解 北 投 歷 史 面 貌 」 等 語 ， 上 開 函 文 另  01

          檢 附 原 告 於 101年 7月 份 提 報 北 市 教 育 局 之 「 臺 北 市 政 府 北 投 區  02

          逸 仙 國 小 石 犬 事 件 處 理 報 告 」 亦 記 載 ： 逸 仙 國 小 於 95年 校 園 整  03

          修 期 間 ， 由 老 師 發 現 此 二 石 犬 廢 棄 於 荒 煙 漫 草 中 ， 由 時 任 校 長  04

          蔡 志 鏗 校 長 、 家 長 會 長 及 校 內 同 仁 討 論 後 ， 決 議 於 校 門 入 口 柱  05

          旁 新 增 二 底 座 將 石 犬 修 復 放 置 於 該 處 等 語 ， 有 上 開 北 市 教 育 局  06

          函 、 原 告 處 理 報 告 各 1件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刑 事 本 院 卷 第 88-90頁 ）  07

          ， 綜 合 上 情 以 觀 ， 堪 認 系 爭 石 犬 曾 於 70年 間 放 置 於 原 告 舊 中 正  08

          堂 門 口 ， 77年 至 81年 間 ， 於 原 告 活 動 中 心 新 建 時 期 ， 搬 移 至 前  09

          面 花 圃 區 放 置 ， 迄 至 95年 校 園 整 修 期 間 ， 經 老 師 於 舊 北 投 神 社  10

          遺 址 發 現 ， 再 經 時 任 校 長 蔡 志 鏗 校 長 於 校 門 入 口 柱 旁 新 增 底 座  11

          ， 將 系 爭 石 犬 放 置 於 該 處 。 雖 於 81年 間 之 後 至 95年 間 ， 系 爭 石  12

          犬 事 實 上 之 占 有 、 管 領 狀 況 不 明 ， 惟 於 95年 間 ， 已 由 時 任 校 長  13

          蔡 志 鏗 校 長 決 議 於 校 門 入 口 柱 旁 新 增 底 座 ， 將 系 爭 石 犬 放 置 於  14

          原 告 校 門 口 ， 再 觀 之 前 揭 照 片 3幀 （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94頁 ）  15

          ， 系 爭 石 犬 底 下 確 有 設 置 底 座 ， 且 放 置 於 原 告 大 門 口 兩 側 入 口  16

          柱 ， 堪 認 自 95年 間 起 ， 原 告 有 將 系 爭 石 犬 歸 於 自 己 管 領 支 配 之  17

          意 識 ， 即 與 所 有 人 立 於 同 一 支 配 地 位 之 意 思 ， 且 依 客 觀 情 形 與  18

          社 會 一 般 觀 念 足 以 認 定 具 有 管 領 力 之 事 實 ， 即 為 系 爭 石 犬 之 占  19

          有 人 。  20

        � 參 照 王 啟 鑌 之 刑 事 辯 護 人 於 相 關 刑 案 偵 查 中 辯 護 稱 ： 「 石 犬 並  21

          非 資 產 或 古 文 物 ， 只 是 學 校 發 現 在 那 邊 ， 我 們 主 張 石 犬 不 是 古  22

          文 物 ， 也 不 曉 得 是 何 人 所 有 。 王 啟 鑌 毀 損 的 是 無 主 物 」 等 語 （  23

         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51頁 ） ； 李 承 龍 於 本 院 刑 事 庭 審 理 時 陳 稱  24

          ： 系 爭 石 犬 本 來 在 北 投 神 社 的 門 口 ， 當 時 是 48年 還 是 幾 年 蓋 的  25

          ， 日 本 戰 敗 以 後 就 荒 廢 了 ， 那 應 該 有 被 移 動 ， 移 動 以 後 到 哪 裡  26

          ， 是 後 來 95年 才 在 凱 達 格 蘭 學 校 ； 學 校 就 算 95年 撿 到 ， 到 今 天  27

          也 才 不 過 12年 ， 無 主 物 也 要 經 過 20幾 年 、 25年 才 能 變 成 自 己 的  28

          等 語 （ 見 刑 事 本 院 卷 第 175-176頁 ） ； 被 告 等 之 辯 護 人 於 相 關  29

          刑 事 原 審 辯 護 稱 ： 系 爭 石 犬 是 屬 於 日 本 殖 民 時 代 之 日 本 政 府 所  30

          建 構 神 社 遺 物 ， 所 有 權 仍 屬 於 日 本 政 府 ， 系 爭 石 犬 是 要 被 移 除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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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的 物 品 ， 如 果 論 及 其 所 有 權 及 管 理 權 ， 應 該 是 沒 有 任 何 單 位 或  01

          個 人 可 以 取 得 ， 系 爭 石 犬 到 了 95年 間 才 被 發 現 ， 當 時 是 已 經 遭  02

          毀 損 、 棄 置 的 狀 態 ； 系 爭 石 犬 經 63年 內 政 部 之 函 示 ， 認 定 為 應  03

          予 廢 棄 清 除 之 物 ， 就 無 法 取 得 所 有 權 或 管 理 權 ， 程 序 上 即 無 從  04

          有 任 何 管 理 權 人 來 主 張 本 案 告 訴 等 語 （ 見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103、  05

          203 -205頁 ） ， 堪 認 被 告 等 4人 於 相 關 刑 案 偵 、 審 中 ， 對 於 系  06

          爭 石 犬 為 日 據 時 代 遺 留 之 物 品 ， 並 無 爭 執 。 而 系 爭 石 犬 曾 於 70  07

          年 間 放 置 於 原 告 舊 中 正 堂 門 口 ， 77年 至 81年 間 ， 於 原 告 活 動 中  08

          心 新 建 時 期 ， 搬 移 至 前 面 花 圃 區 放 置 ， 迄 至 95年 校 園 整 修 期 間  09

          ， 經 老 師 於 舊 北 投 神 社 遺 址 之 荒 煙 漫 草 中 發 現 ， 於 81年 間 之 後  10

          至 95年 間 ， 系 爭 石 犬 之 占 有 、 管 領 狀 況 不 明 等 情 ， 業 如 前 述 ，  11

          準 此 ， 縱 如 被 告 等 4人 及 辯 護 人 於 相 關 刑 案 所 抗 辯 ， 系 爭 石 犬  12

          係 在 日 據 時 代 由 日 本 政 府 所 建 構 之 神 社 物 品 ， 曾 經 屬 於 日 本 政  13

          府 所 有 ， 惟 臺 灣 之 日 治 時 期 於 34年 間 結 束 ， 歷 經 光 復 時 期 ， 迄  14

          至 70年 之 前 ， 即 原 告 將 系 爭 石 犬 放 置 於 舊 中 正 堂 門 口 之 時 ， 系  15

          爭 石 犬 之 所 有 權 歸 屬 即 屬 不 明 ， 再 參 照 95年 間 係 於 原 告 整 修 校  16

          園 時 ， 由 老 師 在 荒 煙 漫 草 中 發 現 遭 棄 置 之 系 爭 2隻 石 犬 ， 依 前  17

          述 之 歷 史 緣 由 、 曾 經 放 置 之 位 置 及 95年 間 遭 發 現 之 地 點 、 發 現  18

          當 時 之 客 觀 狀 態 ， 並 參 以 除 了 原 告 之 外 ， 卷 內 尚 查 無 證 據 可 資  19

          認 定 曾 有 其 他 人 主 張 對 於 系 爭 石 犬 有 所 有 權 或 占 有 權 ， 自 堪 認  20

          於 95年 之 時 ， 系 爭 石 犬 應 為 不 屬 於 任 何 人 所 有 之 無 主 物 。 又 所  21

          謂 無 主 物 ， 即 現 在 不 屬 於 任 何 人 所 有 之 物 ， 至 於 以 前 是 否 曾 為  22

          人 所 有 ， 則 非 所 問 ， 亦 如 前 述 ， 因 此 ， 縱 然 系 爭 石 犬 於 日 據 時  23

          代 屬 於 他 人 所 有 之 物 ， 惟 於 95年 發 現 之 時 ， 系 爭 石 犬 已 不 屬 於  24

          任 何 人 所 有 之 物 ， 乃 係 無 主 物 ， 當 無 疑 義 。  25

        � 雖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辯 稱 ： 系 爭 石 犬 為 日 本 帝 國 在 殖 民 統 治 臺 灣  26

          期 間 ， 守 護 日 本 軍 魂 神 社 之 守 護 犬 ， 依 據 內 政 部 於 63年 間 公 布  27

          之 「 清 除 臺 灣 日 據 時 代 表 現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優 越 感 之 殖 民 統 治 紀  28

          念 遺 跡 要 點 」 ， 屬 於 應 徹 底 清 除 之 物 ， 無 任 何 單 位 或 個 人 可 就  29

          系 爭 石 犬 取 得 所 有 權 或 管 理 權 云 云 ； 而 依 據 被 告 刑 事 辯 護 人 於  30

          相 關 刑 案 提 出 之 網 頁 資 料 固 載 有 「 內 政 部 於 民 國 63年 公 布 了 『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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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清 除 臺 灣 日 據 時 代 表 現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優 越 感 之 殖 民 統 治 紀 念 遺  01

          跡 要 點 』 ， 臺 灣 各 地 的 神 社 ， 遭 到 政 府 與 民 眾 大 規 模 的 拆 除 ，  02

          僅 有 極 少 數 被 保 留 下 來 ， … … 有 關 本 條 文 內 容 摘 錄 如 下 ： 1.日  03

          本 神 社 ， 應 即 徹 底 清 除 。 2.日 據 時 代 遺 留 具 有 表 示 日 本 帝 國 主  04

          義 優 越 感 的 紀 念 碑 、 石 築 構 造 物 應 予 徹 底 清 除 。 3.日 據 時 代 遺  05

          留 之 工 程 紀 念 碑 未 有 表 示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優 越 感 ， 無 損 我 國 尊 嚴  06

          ， 縣 市 政 府 認 為 有 保 存 價 值 ， 應 憑 據 有 關 資 料 圖 片 ， 分 別 專 案  07

          報 經 上 級 省 、 市 政 府 核 定 ， 暫 免 拆 除 ， 惟 將 來 傾 頹 時 ， 不 再 予  08

          以 重 建 ， 其 碑 石 移 存 當 地 文 獻 機 構 處 理 。 4.民 間 寺 廟 或 其 他 公  09

          共 建 築 內 ， 日 據 時 代 遺 留 之 日 式 構 造 物 ， 如 日 式 石 燈 等 應 勸 導  10

          予 以 拆 除 或 改 裝 。 5.日 據 時 代 建 造 之 橋 樑 ， 經 嵌 立 碑 石 仍 留 存  11

          日 本 年 號 者 ， 應 一 律 改 換 中 華 民 國 年 號 。 6.日 據 時 代 遺 留 之 寺  12

          廟 捐 贈 石 碑 或 匾 額 ， 以 及 日 據 時 代 營 葬 之 墳 墓 碑 刻 等 單 純 使 用  13

          日 本 年 號 者 ， 暫 准 維 持 現 狀 」 等 語 ， 有 該 等 網 頁 列 印 資 料 在 卷  14

          可 參 （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84-187頁 ） ， 惟 依 據 上 開 網 頁 內 容  15

          所 示 ， 前 揭 「 清 除 要 點 」 係 基 於 當 時 特 殊 時 空 背 景 ， 由 內 政 部  16

          於 63年 間 所 頒 布 之 行 政 規 則 ， 僅 宣 示 何 類 型 遺 跡 應 予 清 除 、 保  17

          存 等 處 理 方 式 ， 並 未 規 範 未 依 該 要 點 處 理 有 何 法 律 效 果 ， 更 無  18

          將 「 清 除 要 點 」 所 指 應 清 除 之 物 列 為 限 制 先 占 者 取 得 所 有 權 之  19

          法 律 效 果 。 上 開 「 清 除 要 點 」 自 非 屬 於 禁 止 取 得 先 占 之 法 律 ，  20

          亦 非 他 人 有 優 先 先 占 權 之 法 律 規 定 ， 即 使 內 政 部 確 曾 於 63年 間  21

          頒 布 上 開 「 清 除 要 點 」 ， 惟 系 爭 石 犬 仍 屬 於 可 依 無 主 物 先 占 規  22

          定 取 得 所 有 權 之 動 產 ， 並 非 法 令 規 定 不 得 為 先 占 之 標 的 ， 被 告  23

          等 4人 及 刑 事 辯 護 人 辯 稱 ： 系 爭 石 犬 屬 於 應 徹 底 清 除 之 物 ， 無  24

          任 何 單 位 或 個 人 可 就 系 爭 石 犬 取 得 所 有 權 或 管 理 權 云 云 ， 自 無  25

          可 採 。  26

        � 另 邱 晉 芛 於 相 關 刑 案 抗 辯 ： 如 果 石 犬 歸 原 告 所 有 ， 應 該 有 造 冊  27

          ， 如 果 沒 有 造 冊 就 不 能 夠 被 視 為 原 告 的 公 物 云 云 ； 而 證 人 賴 俊  28

          賢 於 相 關 刑 案 審 理 中 亦 證 稱 ： 在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於 106年 5月 28  29

          日 第 一 次 去 破 壞 系 爭 石 犬 之 前 ， 系 爭 石 犬 並 未 列 入 原 告 的 校 產  30

          清 冊 ， 但 現 在 已 經 列 入 原 告 校 產 清 冊 等 語 （ 見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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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170頁 ） 。 惟 「 先 占 」 並 非 法 律 行 為 ， 而 為 事 實 行 為 ， 如 具 備  01

          前 開 各 項 要 件 後 ， 先 占 人 即 取 得 該 動 產 之 所 有 權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 02

          因 此 ， 原 告 是 否 能 依 先 占 規 定 取 得 系 爭 石 犬 之 所 有 權 ， 自 與 系  03

          爭 石 犬 是 否 列 入 學 校 財 產 清 冊 無 關 ， 邱 晉 芛 此 部 分 抗 辯 ， 亦 無  04

          可 憑 採 。  05

        � 綜 上 ， 系 爭 石 犬 於 95年 遭 發 現 棄 置 於 舊 北 投 神 社 遺 址 之 荒 煙 漫  06

          草 中 ， 為 無 主 物 ， 於 95年 間 ， 經 原 告 於 系 爭 石 犬 底 下 設 置 底 座  07

          ， 放 置 於 校 門 口 兩 側 ， 對 系 爭 石 犬 有 事 實 上 之 管 領 力 及 支 配 力  08

          ， 依 民 法 第 944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推 定 原 告 為 所 有 的 意 思 ， 且 依 前  09

          所 述 ， 原 告 確 有 將 系 爭 石 犬 歸 於 自 己 管 領 支 配 之 意 識 ， 即 與 所  10

          有 人 立 於 同 一 支 配 地 位 之 意 思 ， 依 客 觀 情 形 與 社 會 一 般 觀 念 足  11

          以 認 定 具 有 管 領 力 之 事 實 ， 原 告 自 為 系 爭 石 犬 之 占 有 人 。 而 系  12

          爭 石 犬 非 法 律 規 定 不 得 為 先 占 標 的 之 動 產 ， 原 告 於 95年 間 ， 就  13

          屬 於 無 主 物 之 系 爭 石 犬 ， 事 實 上 既 已 與 所 有 人 立 於 同 一 支 配 地  14

          位 ， 合 於 民 法 第 802條 先 占 之 規 定 ， 原 告 據 上 開 占 有 之 事 實 ，  15

          主 張 已 取 得 系 爭 石 犬 之 所 有 權 ， 應 屬 可 採 。 至 被 告 爭 執 原 告 非  16

          系 爭 石 犬 之 所 有 權 人 ， 然 其 等 所 提 出 之 前 揭 反 證 既 無 可 憑 信 ，  17

          自 無 從 推 翻 依 民 法 第 943條 規 定 ， 已 生 推 定 原 告 適 法 就 系 爭 石  18

          犬 行 使 所 有 權 之 效 力 ， 其 等 所 辯 應 不 足 採 。  19

        �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於 106年 5月 28日 晚 間 ， 共 同 毀 損 系 爭 石 犬 （ 即  20

          第 一 次 毀 損 行 為 ） ：  21

        � 李 承 龍 於 相 關 刑 案 警 詢 、 偵 查 及 審 理 時 ， 陳 稱 其 為 中 華 統 一 促  22

          進 黨 （ 下 稱 統 促 黨 ） 成 員 ， 因 不 滿 系 爭 石 犬 放 置 在 原 告 校 門 兩  23

          側 ， 遂 於 106年 5月 28日 晚 間 8時 許 ， 攜 帶 2支 榔 頭 前 往 原 告 校 門  24

          口 ， 其 持 榔 頭 敲 擊 損 壞 系 爭 石 犬 多 下 ， 邱 晉 芛 亦 有 持 榔 頭 敲 擊  25

          系 爭 石 犬 ， 當 時 有 以 網 路 直 播 其 與 邱 晉 芛 敲 擊 石 犬 之 過 程 等 情  26

          （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8-19、 58-59頁 ，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76-77頁  27

          ， 刑 事 本 院 卷 第 71頁 反 面 ） ； 邱 晉 芛 亦 於 相 關 刑 案 警 詢 、 偵 查  28

          及 審 理 時 ， 陳 述 其 為 統 促 黨 成 員 ， 其 與 李 承 龍 認 為 系 爭 石 犬 不  29

          應 放 置 在 原 告 校 門 口 ， 相 約 前 往 原 告 敲 系 爭 石 犬 後 ， 其 與 李 承  30

          龍 遂 於 106年 5月 28日 晚 間 8時 許 ， 前 往 原 告 校 門 口 ， 並 分 持 榔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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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頭 敲 擊 系 爭 石 犬 等 情 （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5-16、 59-60頁 ， 刑  01

          事 原 審 卷 第 78-80頁 ， 刑 事 本 院 卷 第 71頁 反 面 ） ， 所 述 互 核 相  02

          符 。 又 經 刑 事 原 審 當 庭 勘 驗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於 106年 5月 28日 晚  03

          間 ， 敲 擊 系 爭 石 犬 之 網 路 直 播 錄 影 畫 面 之 結 果 ，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 04

          芛 確 分 持 榔 頭 輪 流 敲 擊 系 爭 石 犬 ， 此 有 刑 事 原 審 勘 驗 結 果 及 附  05

          件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163-167、 211-234頁 ） ， 並 有 原  06

          告 校 門 口 監 視 器 錄 影 畫 面 翻 拍 照 片 、 查 獲 現 場 照 片 附 卷 為 憑 （  07

         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26-28頁 ） ， 另 有 榔 頭 2支 於 相 關 刑 案 扣 案 可  08

          資 佐 證 ， 足 認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於 106年 5月 28日 晚 間 ， 確 有 分 持  09

          榔 頭 敲 擊 系 爭 石 犬 之 行 為 。  10

        � 系 爭 石 犬 於 上 述 時 、 地 ， 經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持 榔 頭 敲 擊 後 ， 右  11

          側 石 犬 之 頭 部 、 背 部 、 腳 部 、 尾 部 ， 及 左 側 石 犬 之 背 部 、 腳 部  12

          、 尾 部 等 處 均 有 碎 裂 、 石 塊 剝 落 等 受 損 情 形 ， 業 經 證 人 賴 俊 賢  13

          於 相 關 刑 案 偵 查 中 證 述 明 確 （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11頁 ） ， 並  14

          有 系 爭 石 犬 受 損 情 形 照 片 在 卷 為 據 （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27-28  15

          、 172、 190、 191頁 上 方 照 片 ） 。 又 邱 晉 芛 於 刑 事 原 審 時 ， 陳  16

          稱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62頁 至 第 171頁 直 播 譯 文 ， 即 為 其 與 李 承 龍  17

          於 106年 5月 28日 晚 間 ， 以 網 路 直 播 其 等 敲 石 犬 之 全 部 過 程 ， 其  18

          與 李 承 龍 係 在 該 卷 第 163頁 譯 文 倒 數 第 5行 至 倒 數 第 3行 所 示 錄  19

          影 段 落 ， 敲 擊 系 爭 石 犬 等 情 （ 見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79頁 ） ； 而 經 刑  20

          事 原 審 當 庭 勘 驗 上 述 邱 晉 芛 與 李 承 龍 敲 擊 系 爭 石 犬 之 直 播 錄 影  21

          畫 面 之 結 果 ， 一 開 始 李 承 龍 稱 「 好 了 ， 動 工 了 」 ， 邱 晉 芛 即 稱  22

          「 好 了 ， 那 個 ， 麻 煩 」 並 走 入 錄 影 畫 面 ， 接 著 ， 邱 晉 芛 及 李 承  23

          龍 均 站 在 右 側 石 犬 旁 ， 邱 晉 芛 手 持 1支 榔 頭 ， 李 承 龍 於 錄 影 播  24

          放 時 間 5分 17秒 起 ， 先 持 另 支 榔 頭 用 力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之 左 前 腳  25

          數 下 ， 邱 晉 芛 於 錄 影 播 放 時 間 5分 24秒 起 ， 亦 以 雙 手 握 住 榔 頭  26

          用 力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尾 部 至 少 5下 ， 期 間 可 聽 見 石 塊 碎 裂 聲 ； 邱  27

          晉 芛 於 錄 影 播 放 時 間 5分 30秒 ， 將 身 體 前 傾 ， 以 雙 手 握 住 榔 頭  28

          ，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之 右 前 腳 ， 此 時 李 承 龍 暫 停 敲 擊 動 作 ， 邱 晉 芛  29

          仍 續 持 榔 頭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， 可 聽 到 石 頭 碎 裂 聲 ， 旁 人 發 出 驚 呼  30

          ， 接 著 ， 邱 晉 芛 繼 續 持 榔 頭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之 右 前 腳 位 置 ， 李 承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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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龍 復 持 榔 頭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之 左 前 腳 位 置 ， 邱 晉 芛 及 李 承 龍 敲 擊  01

          多 下 後 ， 再 度 聽 見 石 塊 碎 裂 聲 音 ， 邱 晉 芛 及 李 承 龍 仍 繼 續 持 榔  02

          頭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， 邱 晉 芛 於 錄 影 播 放 時 間 5分 39秒 ， 始 暫 停 敲  03

          擊 動 作 並 站 直 身 體 稱 ： 「 就 跟 你 說 要 鑿 子 吧 ！ 」 語 畢 ， 邱 晉 芛  04

          續 持 榔 頭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上 半 部 多 下 ， 李 承 龍 繼 續 在 旁 持 榔 頭 敲  05

          擊 右 側 石 犬 ， 期 間 可 聽 見 石 塊 破 裂 聲 音 ， 且 在 邱 晉 芛 持 榔 頭 敲  06

          擊 右 側 石 犬 上 半 部 時 ， 有 東 西 自 邱 晉 芛 敲 擊 部 位 彈 出 ， 邱 晉 芛  07

          仍 繼 續 以 雙 手 握 住 榔 頭 用 力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上 半 部 多 下 （ 自 錄 影  08

          畫 面 見 邱 晉 芛 所 持 榔 頭 完 好 ， 可 知 上 開 自 邱 晉 芛 敲 擊 位 置 彈 出  09

          之 物 品 並 非 榔 頭 ， 應 係 碎 裂 石 塊 ） ， 而 李 承 龍 與 邱 晉 芛 繼 續 各  10

          持 榔 頭 ， 分 別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之 腳 部 及 上 半 部 多 下 後 ， 李 承 龍 於  11

          錄 影 播 放 時 間 6分 2秒 暫 停 敲 擊 動 作 ， 邱 晉 芛 仍 繼 續 以 雙 手 握 住  12

          榔 頭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上 半 部 ， 李 承 龍 於 錄 影 播 放 時 間 6分 8秒 ， 持  13

          榔 頭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頭 部 2、 3下 ， 期 間 邱 晉 芛 仍 持 續 規 律 以 榔 頭  14

         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上 半 部 多 下 ， 期 間 有 石 塊 碎 裂 聲 音 ， 接 著 李 承 龍  15

          暫 停 敲 擊 動 作 ， 邱 晉 芛 則 繼 續 以 雙 手 握 住 榔 頭 規 律 用 力 敲 擊 右  16

          側 石 犬 上 半 部 ； 李 承 龍 在 邱 晉 芛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期 間 ， 轉 身 朝 左  17

          側 石 犬 方 向 走 去 ， 邱 晉 芛 留 在 原 處 ， 繼 續 以 雙 手 握 住 榔 頭 ， 規  18

          律 用 力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上 半 部 ， 期 間 可 聽 到 石 塊 碎 裂 掉 落 聲 ； 接  19

          著 左 側 石 犬 處 傳 出 敲 擊 聲 響 ， 拍 攝 鏡 頭 即 朝 左 側 石 犬 移 動 ， 可  20

          見 李 承 龍 持 榔 頭 用 力 敲 擊 左 側 石 犬 多 下 ， 此 時 可 聽 見 旁 邊 有 另  21

          一 接 續 敲 擊 聲 響 （ 自 錄 影 畫 面 中 李 承 龍 之 動 作 及 敲 擊 聲 響 之 遠  22

          近 ， 可 判 斷 係 不 同 敲 擊 聲 響 ） ， 李 承 龍 持 榔 頭 用 力 接 續 敲 擊 左  23

          側 石 犬 尾 部 多 下 ， 左 側 石 犬 尾 部 有 石 塊 遭 敲 落 彈 出 ， 在 此 期 間  24

          旁 邊 敲 擊 聲 響 暫 停 ； 李 承 龍 繼 續 持 榔 頭 敲 擊 左 側 石 犬 尾 部 ， 於  25

          播 放 時 間 6分 54秒 暫 停 敲 擊 動 作 後 ， 李 承 龍 移 至 左 側 石 犬 前 方  26

          觀 看 左 側 石 犬 ， 此 時 可 聽 見 邱 晉 芛 之 聲 音 稱 ： 「 要 鑿 子 吧 ， 這  27

          個 腳 比 較 細 啦 ， 這 個 」 ， 李 承 龍 聞 言 即 持 榔 頭 敲 擊 左 側 石 犬 之  28

          左 前 腳 ， 邱 晉 芛 站 在 旁 邊 持 手 電 筒 為 李 承 龍 照 明 ， 左 側 石 犬 之  29

          左 前 腳 在 李 承 龍 持 榔 頭 接 續 敲 擊 期 間 ， 陸 續 有 石 塊 遭 敲 裂 掉 落  30

          ， 李 承 龍 於 錄 影 播 放 時 間 7分 41秒 ， 始 暫 停 敲 擊 左 側 石 犬 ； 邱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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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晉 芛 見 李 承 龍 暫 停 敲 打 動 作 後 ， 上 前 將 手 電 筒 交 予 李 承 龍 ， 彎  01

          腰 持 榔 頭 對 準 左 側 石 犬 之 左 前 腳 處 用 力 接 續 敲 擊 ， 再 改 以 接 續  02

          敲 擊 左 側 石 犬 之 右 前 腳 ； 錄 影 播 放 時 間 8分 9秒 時 ， 旁 邊 出 現 另  03

          一 敲 擊 聲 響 （ 自 錄 影 畫 面 中 邱 晉 芛 之 動 作 及 敲 擊 聲 響 之 遠 近 ，  04

          可 判 斷 係 不 同 敲 擊 聲 響 ） ， 邱 晉 芛 繼 續 持 榔 頭 用 力 接 續 敲 擊 左  05

          側 石 犬 之 腳 部 ， 並 移 動 身 體 敲 擊 左 側 石 犬 之 左 前 腳 ， 旁 邊 仍 有  06

          另 一 敲 擊 聲 響 ； 錄 影 播 放 時 間 8分 29秒 ， 拍 攝 鏡 頭 由 左 側 石 犬  07

          轉 至 右 側 石 犬 ， 並 朝 右 側 石 犬 靠 近 ， 可 見 李 承 龍 持 榔 頭 用 力 接  08

          續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之 左 前 腳 ， 旁 邊 有 另 一 接 續 敲 擊 聲 （ 自 錄 影 畫  09

          面 中 李 承 龍 之 動 作 及 敲 擊 聲 響 之 遠 近 ， 可 判 斷 係 不 同 敲 擊 聲 響  10

          ） ， 李 承 龍 將 右 側 石 犬 之 左 前 腳 敲 斷 後 暫 停 敲 擊 動 作 ， 旁 邊 仍  11

          有 另 一 規 律 敲 擊 聲 響 ； 李 承 龍 將 斷 落 石 塊 清 出 右 側 石 犬 底 座 後  12

          ， 續 持 榔 頭 敲 擊 右 側 石 犬 之 右 前 腳 多 下 ， 此 時 邱 晉 芛 在 左 側 石  13

          犬 旁 ， 接 續 作 出 敲 擊 動 作 並 發 出 敲 擊 聲 響 ， 接 著 ， 李 承 龍 持 榔  14

          頭 將 右 側 石 犬 之 右 前 腳 敲 斷 ， 遂 暫 停 敲 擊 動 作 ， 一 手 持 榔 頭 、  15

          一 手 持 手 電 筒 ， 朝 左 側 石 犬 走 去 ， 期 間 可 聽 見 邱 晉 芛 處 接 續 發  16

          出 多 下 敲 擊 聲 響 ， 李 承 龍 走 近 邱 晉 芛 時 ， 敲 擊 聲 響 始 停 止 ， 李  17

          承 龍 將 手 電 筒 交 予 邱 晉 芛 後 ， 李 承 龍 持 榔 頭 用 力 接 續 敲 擊 左 側  18

          石 犬 之 左 前 腳 ， 邱 晉 芛 在 旁 持 手 電 筒 為 李 承 龍 照 明 ， 李 承 龍 持  19

          榔 頭 接 續 敲 擊 左 側 石 犬 之 左 前 腳 期 間 ， 所 持 藍 色 榔 頭 之 前 方 榔  20

          頭 部 分 掉 落 ， 邱 晉 芛 遂 將 自 己 所 持 原 色 榔 頭 交 予 李 承 龍 ， 李 承  21

          龍 隨 即 持 邱 晉 芛 交 付 之 榔 頭 ， 繼 續 持 榔 頭 接 續 敲 擊 左 側 石 犬 ，  22

          邱 晉 芛 則 一 手 持 手 電 筒 為 李 承 龍 照 明 ， 另 一 手 作 出 往 地 面 敲 擊  23

          動 作 ， 似 在 將 藍 色 榔 頭 之 木 柄 與 前 方 榔 頭 處 裝 回 固 定 ， 接 著 ，  24

          邱 晉 芛 起 身 將 藍 色 榔 頭 交 予 李 承 龍 ， 李 承 龍 續 持 藍 色 榔 頭 ， 接  25

          續 用 力 敲 擊 左 側 石 犬 之 左 前 腳 ， 邱 晉 芛 站 在 旁 邊 以 手 電 筒 為 李  26

          承 龍 照 明 ， 李 承 龍 將 左 側 石 犬 之 左 前 腳 敲 斷 時 ， 邱 晉 芛 歡 呼 「  27

          yes」 ， 此 時 可 自 錄 影 畫 面 看 見 左 側 石 犬 之 右 前 腳 亦 已 斷 裂 ；  28

          李 承 龍 繼 續 持 藍 色 榔 頭 用 力 接 續 敲 擊 左 側 石 犬 右 前 腳 之 下 半 部  29

          ， 並 將 左 側 石 犬 之 右 前 腳 下 半 部 敲 斷 後 ， 邱 晉 芛 一 手 持 手 電 筒  30

          ， 一 手 持 原 色 榔 頭 指 向 左 側 石 犬 頭 部 位 置 後 ， 李 承 龍 即 持 藍 色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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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榔 頭 朝 邱 晉 芛 所 指 位 置 接 續 用 力 敲 擊 ， 李 承 龍 所 持 藍 色 榔 頭 在  01

          敲 擊 左 側 石 犬 之 頭 部 期 間 ， 前 方 榔 頭 處 掉 落 ， 邱 晉 芛 隨 即 將 其  02

          所 持 原 色 榔 頭 交 予 李 承 龍 ， 李 承 龍 遂 持 原 色 榔 頭 接 續 敲 擊 左 側  03

          石 犬 之 頭 部 ， 此 時 員 警 騎 機 車 到 場 ， 仍 可 聽 見 零 星 敲 擊 聲 及 石  04

          塊 碎 裂 掉 落 聲 ； 自 上 開 錄 影 畫 面 拍 攝 內 容 ， 可 知 此 段 錄 影 畫 面  05

          之 拍 攝 者 非 李 承 龍 或 邱 晉 芛 等 情 ， 此 有 刑 事 原 審 勘 驗 結 果 及 附  06

          件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163-167、 211-234頁 ） ； 因 李 承  07

          龍 及 邱 晉 芛 於 刑 事 原 審 時 ， 均 稱 106年 5月 28日 當 天 ， 除 其 等 2  08

          人 外 ， 現 場 無 其 他 人 敲 系 爭 石 犬 等 語 （ 見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77、 79  09

          頁 ） ， 足 見 上 開 錄 影 畫 面 中 ， 李 承 龍 持 榔 頭 敲 擊 系 爭 石 犬 期 間  10

          ， 另 一 敲 擊 聲 響 即 為 邱 晉 芛 持 榔 頭 敲 打 另 側 石 犬 所 發 出 ， 堪 認  11

          邱 晉 芛 在 李 承 龍 敲 擊 石 犬 之 過 程 中 ， 同 時 持 榔 頭 先 後 敲 打 系 爭  12

          石 犬 之 尾 部 、 上 半 部 、 腳 部 等 處 ， 且 敲 擊 時 間 甚 長 、 敲 擊 次 數  13

          甚 多 。 而 系 爭 石 犬 受 損 情 形 ， 與 上 述 刑 事 原 審 勘 驗 結 果 中 ， 李  14

         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分 持 榔 頭 敲 擊 系 爭 石 犬 之 位 置 相 符 ， 堪 信 系 爭 石  15

          犬 受 損 情 形 確 為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之 行 為 所 致 ， 且 足 以 生 損 害 於  16

          原 告 。  17

        � 王 啟 鑌 、 呂 承 遠 於 106年 5月 30日 晚 間 ， 共 同 毀 損 左 側 石 犬 （ 即  18

          第 二 次 毀 損 行 為 ） ：  19

        � 王 啟 鑌 為 統 促 黨 之 成 員 ， 呂 承 遠 則 為 王 啟 鑌 之 友 人 ， 其 等 經 由  20

          媒 體 報 導 ， 知 悉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因 上 開 毀 損 系 爭 石 犬 行 為 ， 遭  21

          警 查 獲 並 經 刑 事 原 審 法 院 裁 定 羈 押 而 心 有 不 滿 ， 遂 於 106年 5月  22

          30日 凌 晨 1時 許 ， 由 王 啟 鑌 駕 駛 車 號 0000-00號 自 小 客 車 ， 搭 載  23

          呂 承 遠 前 往 原 告 附 近 停 車 後 ， 王 啟 鑌 自 車 內 取 出 其 所 有 之 木 棍  24

          及 手 電 筒 各 1只 放 入 提 袋 ， 呂 承 遠 手 持 該 提 袋 ， 與 王 啟 鑌 一 同  25

          步 行 至 原 告 校 門 前 ， 呂 承 遠 手 持 手 電 筒 站 在 原 告 校 門 前 路 旁 ，  26

          查 看 有 無 他 人 經 過 ， 王 啟 鑌 則 持 木 棍 敲 擊 左 側 石 犬 數 下 ， 之 後  27

          ， 王 啟 鑌 及 呂 承 遠 一 同 離 去 現 場 等 情 ， 業 經 王 啟 鑌 及 呂 承 遠 於  28

          相 關 刑 案 偵 、 審 中 坦 認 不 諱 (見 第 8239號 偵 卷 第 8、 13-14、 149  29

          -151、 156-158頁 ，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80-81、 82-83頁 ） ， 並 有 原  30

          告 附 近 及 校 門 口 之 監 視 器 錄 影 畫 面 翻 拍 照 片 在 卷 可 憑   見 士 檢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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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106年 度 他 字 第 2378號 （ 下 稱 他 字 ） 卷 第 17-35頁 ˇ 。 又 左 側 石  01

          犬 於 106年 5月 28日 晚 間 ， 經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持 榔 頭 敲 擊 後 ， 背  02

          部 、 腳 部 、 尾 部 等 處 雖 已 有 碎 裂 、 石 塊 剝 落 之 受 損 情 形 （ 第 一  03

          次 受 損 ） ， 然 左 側 石 犬 於 106年 5月 30日 凌 晨 ， 遭 王 啟 鑌 持 木 棍  04

          敲 打 後 ， 背 部 及 尾 部 之 碎 裂 、 石 塊 剝 落 情 形 更 加 嚴 重 （ 第 二 次  05

          受 損 ） 等 情 ， 業 經 證 人 賴 俊 賢 於 相 關 刑 案 警 詢 及 偵 查 中 證 述 明  06

          確 （ 見 第 8239號 偵 卷 第 17頁 、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11頁 ） ， 復 有  07

          左 側 石 犬 二 次 受 損 情 形 比 對 照 片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 08

          172頁 中 間 及 下 方 照 片 、 第 190頁 上 方 照 片 為 左 側 石 犬 第 一 次 受  09

          損 情 形 ； 他 字 卷 第 15-16頁 照 片 及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73頁 照 片 、  10

          第 191頁 下 方 照 片 、 第 192頁 照 片 為 左 側 石 犬 第 二 次 受 損 情 形 ）  11

          ， 足 認 王 啟 鑌 持 木 棍 敲 打 左 側 石 犬 之 行 為 ， 確 已 加 劇 石 犬 受 損  12

          情 形 ， 足 以 生 損 害 於 原 告 。  13

        � 雖 呂 承 遠 於 相 關 刑 案 審 理 時 辯 稱 ： 伊 與 王 啟 鑌 對 於 李 承 龍 、 邱  14

          晉 芛 被 警 察 抓 很 不 認 同 ， 在 上 車 前 ， 伊 有 與 王 啟 鑌 聊 到 這 件 事  15

          ， 當 天 上 車 時 ， 伊 不 知 道 王 啟 鑌 要 去 原 告 處 ， 後 來 伊 與 王 啟 鑌  16

          一 起 下 車 ， 王 啟 鑌 從 袋 子 拿 出 手 電 筒 交 給 伊 ， 叫 伊 站 在 路 邊 看  17

          有 沒 有 人 經 過 ， 接 著 伊 有 聽 到 敲 擊 聲 ， 之 後 就 跟 王 啟 鑌 走 回 車  18

          上 ， 到 原 告 處 下 車 之 時 ， 伊 不 知 道 王 啟 鑌 是 敲 原 告 的 石 犬 ， 也  19

          不 知 道 伊 與 王 啟 鑌 到 原 告 要 做 什 麼 云 云 （ 見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81、  20

          82頁 ） ； 其 係 在 不 知 情 情 況 下 前 往 ， 只 是 站 在 路 邊 ， 並 無 毀 損  21

          之 意 思 云 云 （ 見 刑 事 本 院 卷 第 71頁 反 面 ） 。 惟 查 ， 此 部 分 事 實  22

          ， 業 據 呂 承 遠 於 相 關 刑 案 警 詢 中 自 陳 ： 「 因 為 我 之 前 跟 王 啟 鑌  23

          聊 天 時 ， 有 聊 到 之 前 李 承 龍 毀 損 石 像 的 事 情 ， 我 與 王 啟 鑌 的 觀  24

          念 都 認 為 李 承 龍 的 做 法 是 正 確 的 ， 所 以 才 與 王 啟 鑌 一 同 相 約 前  25

          往 毀 損 石 像 」 、 「 我 負 責 及 持 手 電 筒 幫 王 啟 鑌 查 看 四 周 有 無 其  26

          他 人 及 幫 他 把 風 ， 王 啟 鑌 則 持 長 棍 對 石 像 敲 擊 」 等 語 （ 見 第  27

          8239號 偵 卷 第 13頁 ） ； 於 偵 查 中 自 白 稱 ： 「 （ 你 在 5月 30日 凌  28

          晨 1點 有 和 王 啟 鑌 一 起 去 敲 石 犬 ？ ） 有 。 我 們 是 前 一 天 晚 上 11  29

          點 多 在 樂 華 夜 市 附 近 碰 面 ， 我 們 碰 面 之 前 已 經 約 好 要 去 敲 石 犬  30

          ， 不 過 我 們 是 在 電 話 講 的 ， 我 們 在 夜 市 碰 面 後 就 開 車 在 （ 應 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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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『 載 』 之 誤 繕 ） 我 過 去 」 、 「 王 啟 鑌 開 車 帶 我 到 北 投 逸 仙 國 小  01

          ， 停 車 後 我 們 走 到 國 小 門 口 查 看 ， 但 一 開 始 我 先 去 路 邊 尿 尿 、  02

          然 後 在 周 圍 查 看 ， … … 手 電 筒 是 在 王 啟 鑌 車 上 找 到 的 ， 我 是 以  03

          手 電 筒 照 附 近 查 看 有 無 別 人 」 、 「 （ 照 明 之 目 的 為 何 ？ ） 要 確  04

          認 附 近 有 沒 有 人 ， 且 我 們 也 不 知 道 石 犬 位 置 ， 所 以 亮 一 點 可 以  05

          幫 我 們 特 定 位 置 」 、 「 （ 你 當 時 有 無 看 到 王 啟 鑌 在 敲 擊 ？ ） 沒  06

          看 到 ， 因 為 我 是 面 對 馬 路 ， 但 我 有 聽 到 聲 音 ， 印 象 中 應 該 是 兩  07

          、 三 下 左 右 」 、 「 （ 王 啟 鑌 拿 什 麼 東 西 敲 ？ ） 我 記 得 是 細 細 長  08

          長 的 棍 子 」 、 「 （ 為 何 你 們 說 好 一 起 去 敲 石 犬 ？ ） 個 人 觀 念 問  09

          題 ， 就 是 有 聽 到 李 承 龍 被 收 押 的 社 會 新 聞 ， 當 時 覺 得 他 的 觀 念  10

          跟 我 們 一 樣 的 ， 我 們 能 認 同 他 」 等 語 （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56  11

          、 157頁 ） ， 又 呂 承 遠 、 王 啟 鑌 於 106年 5月 30日 凌 晨 ， 自 停 車  12

          處 走 向 原 告 校 門 時 ， 呂 承 遠 、 王 啟 鑌 係 併 肩 同 行 ， 並 由 呂 承 遠  13

          手 持 裝 有 木 棍 及 手 電 筒 之 提 袋 一 節 ， 業 經 呂 承 遠 於 相 關 刑 案 審  14

          理 時 供 陳 無 誤 （ 見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81頁 ） ， 並 有 呂 承 遠 、 王 啟 鑌  15

          自 停 車 處 走 向 原 告 校 門 之 監 視 器 錄 影 畫 面 翻 拍 照 片 在 卷 可 佐 （  16

          見 他 字 號 卷 第 19-20頁 上 方 照 片 ） ， 自 堪 認 呂 承 遠 上 開 於 警 詢  17

          、 偵 查 中 之 自 白 確 與 事 實 相 符 ， 堪 可 採 信 ， 其 嗣 後 改 稱 ： 係 在  18

          不 知 情 的 狀 況 下 前 往 ， 並 無 毀 損 之 意 思 云 云 ， 實 屬 事 後 卸 責 之  19

          詞 ， 不 足 採 信 。  20

        � 又 王 啟 鑌 及 刑 事 辯 護 人 於 相 關 刑 案 辯 稱 ： 李 承 遠 、 邱 晉 芛 於  21

          106年 5月 28日 損 壞 左 側 石 犬 之 行 為 ， 已 使 左 側 石 犬 之 效 用 全 部  22

          或 一 部 喪 失 ， 嗣 王 啟 鑌 於 106年 5月 30日 所 為 敲 打 行 為 ， 無 從 再  23

          對 左 側 石 犬 之 財 產 法 益 造 成 損 害 ， 不 成 立 毀 損 罪 云 云 。 惟 查 ，  24

          依 上 開 左 側 石 犬 二 次 受 損 情 形 照 片 觀 之 ， 左 側 石 犬 第 一 次 遭 李  25

         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持 榔 頭 敲 打 後 ， 背 部 、 腳 部 、 尾 部 等 處 固 有 碎 裂  26

          、 石 塊 剝 落 情 形 ， 惟 左 側 石 犬 本 體 未 完 全 損 毀 ， 嗣 後 王 啟 鑌 持  27

          木 棍 敲 擊 之 行 為 ， 既 已 加 劇 左 側 石 犬 背 部 及 尾 部 之 受 損 情 形 ，  28

          顯 然 增 加 左 側 石 犬 需 經 修 復 之 難 度 ， 自 屬 再 次 損 壞 左 側 石 犬 之  29

          行 為 ， 而 足 以 生 損 害 於 原 告 ， 是 王 啟 鑌 及 辯 護 人 上 開 所 辯 ， 尚  30

          無 可 採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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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� 原 告 依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之 法 律 關 係 ， 分 別 請 求 李 承 龍 、  01

          邱 晉 芛 連 帶 賠 償 右 側 石 犬 之 損 害 ， 及 被 告 等 4人 連 帶 賠 償 左 側  02

          石 犬 之 損 害 ， 為 有 理 由 ：  03

        � 按 因 故 意 或 過 失 ，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者 ，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  04

          數 人 共 同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者 ， 連 帶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民 法  05

          第 184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185條 第 1項 前 段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民 法  06

          第 185條 第 1項 前 段 之 立 法 理 由 乃 謂 ： 數 人 共 同 為 侵 害 行 為 ， 致  07

          加 損 害 於 他 人 時 ， （ 即 意 思 及 結 果 均 共 同 ） 各 有 賠 償 其 損 害 全  08

          部 之 責 任 。 因 此 ， 各 侵 權 行 為 人 ， 基 於 共 同 侵 害 他 人 權 利 之 意  09

          思 聯 絡 ， 各 自 分 擔 侵 權 行 為 之 一 部 ， 相 互 利 用 他 人 之 行 為 ， 以  10

          達 其 侵 權 之 目 的 者 ， 即 應 對 於 全 部 所 發 生 之 損 害 結 果 ， 共 同 負  11

          責 。 經 查 ：  12

        �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共 同 基 於 毀 損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而 故 意 為 第 一 次 毀  13

          損 行 為 ， 致 使 原 告 所 有 系 爭 石 犬 受 有 前 揭 損 害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因  14

          此 ， 原 告 因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之 故 意 侵 權 行 為 而 受 有 系 爭 石 犬 之  15

          前 揭 損 害 ， 依 上 開 規 定 ， 其 請 求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連 帶 賠 償 其 所  16

          受 系 爭 石 犬 之 損 害 ， 自 屬 有 據 。  17

        � 呂 承 遠 於 106年 5月 30日 凌 晨 ， 與 王 啟 鑌 一 同 前 往 原 告 校 門 後 ，  18

          雖 僅 站 在 校 門 前 路 旁 把 風 ， 未 對 石 犬 為 敲 打 行 為 等 情 ， 業 經 呂  19

          承 遠 及 王 啟 鑌 陳 述 明 確 ； 然 依 前 所 述 ， 呂 承 遠 、 王 啟 鑌 既 因 認  20

          同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毀 損 系 爭 石 犬 之 作 為 ， 並 不 滿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 21

          芛 因 此 遭 警 查 獲 並 經 刑 事 原 審 法 院 羈 押 ， 遂 相 約 一 同 前 往 原 告  22

          校 門 毀 損 石 犬 ， 且 王 啟 鑌 持 木 棍 敲 打 損 壞 石 犬 期 間 ， 呂 承 遠 持  23

          手 電 筒 站 在 不 遠 處 路 旁 ， 查 看 有 無 他 人 經 過 而 為 把 風 行 為 ， 顯  24

          見 呂 承 遠 、 王 啟 鑌 間 確 有 共 同 毀 損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並 以 上 開 分 工  25

          方 式 ， 相 互 利 用 對 方 行 為 ， 達 成 毀 損 石 犬 之 侵 權 目 的 ， 參 酌 前  26

          揭 說 明 ， 呂 承 遠 、 王 啟 鑌 既 共 同 基 於 毀 損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而 故 意  27

          為 第 二 次 毀 損 行 為 ， 即 應 共 同 就 毀 損 左 側 石 犬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 28

          ， 尚 不 因 呂 承 遠 有 無 實 際 對 左 側 石 犬 為 敲 擊 動 作 而 異 ， 因 此 ，  29

          原 告 因 呂 承 遠 、 王 啟 鑌 之 故 意 侵 權 行 為 而 受 有 前 揭 左 側 石 犬 之  30

          損 害 ， 依 上 開 規 定 ， 其 請 求 呂 承 遠 、 王 啟 鑌 連 帶 賠 償 其 所 受 左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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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側 石 犬 之 損 害 ， 亦 屬 有 據 。  01

        � 左 側 石 犬 經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第 一 次 毀 損 行 為 後 ， 背 部 、 腳 部 、  02

          尾 部 等 處 有 碎 裂 、 石 塊 剝 落 之 受 損 情 形 （ 第 一 次 受 損 ） ， 再 遭  03

          王 啟 鑌 、 呂 承 遠 第 二 次 毀 損 行 為 後 ， 背 部 及 尾 部 之 碎 裂 、 石 塊  04

          剝 落 情 形 更 加 嚴 重 （ 第 二 次 受 損 ）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雖 左 側 石 犬 因  05

          第 一 、 二 次 毀 損 行 為 ， 而 分 別 受 有 第 一 、 二 次 受 損 之 情 形 ， 但  06

          依 左 側 石 犬 先 後 二 次 受 損 之 程 度 ， 尚 無 從 區 分 其 個 別 之 修 復 費  07

          用 為 何 ， 且 先 後 二 次 毀 損 行 為 ， 均 係 造 成 左 側 石 犬 受 損 之 共 同  08

          原 因 ， 則 原 告 主 張 先 後 二 次 毀 損 行 為 之 被 告 等 4人 ， 應 就 左 側  09

          石 犬 所 受 之 損 害 ， 依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之 法 律 關 係 受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 10

          ， 應 屬 有 據 。  11

        � 被 告 等 4人 於 相 關 刑 案 抗 辯 毀 損 系 爭 石 犬 之 行 為 ， 屬 於 言 論 自  12

          由 ， 為 不 可 採 ：  13

        �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固 一 再 辯 稱 因 其 等 認 為 系 爭 石 犬 為 日 據 時 代 遺  14

          跡 ， 屬 於 陰 物 ， 不 應 放 在 學 校 門 口 ， 始 持 榔 頭 破 壞 石 犬 ， 其 等  15

          所 為 係 為 表 達 言 論 自 由 等 詞 （ 見 第 8236號 偵 卷 第 16、 59， 聲 羈  16

          卷 第 9頁 、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80頁 、 刑 事 本 院 卷 第 28、 176-177頁 ）  17

          ； 王 啟 鑌 、 呂 承 遠 亦 辯 稱 其 等 因 認 同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破 壞 系 爭  18

          石 犬 之 理 念 ， 認 為 石 犬 係 日 本 占 領 臺 灣 所 遺 留 之 物 ， 不 應 讓 人  19

          供 奉 ， 遂 前 往 毀 損 石 犬 等 詞 （ 見 第 8239號 偵 卷 第 9、 13頁 、 第  20

          8236號 偵 卷 第 151頁 、 刑 事 本 院 卷 第 28、 174頁 反 面 、 177頁 反  21

          面 ） ； 刑 事 辯 護 人 則 辯 護 稱 ： 被 告 等 人 係 為 表 達 反 對 臺 灣 人 民  22

          在 日 本 殖 民 時 代 ， 淪 為 軍 國 主 義 下 次 等 皇 民 之 政 治 立 場 ， 始 以  23

          敲 打 石 犬 之 象 徵 性 言 論 ， 表 明 上 述 政 治 理 念 ， 屬 言 論 自 由 之 保  24

          障 範 圍 ， 不 應 予 以 處 罰 等 詞 （ 見 刑 事 原 審 卷 第 204-206頁 、 刑  25

          事 本 院 卷 第 177-178頁 ） 。  26

        � 按 人 民 有 言 論 、 講 學 、 著 作 及 出 版 之 自 由 ； 凡 人 民 之 其 他 自 由  27

          及 權 利 ， 不 妨 害 社 會 秩 序 公 共 利 益 者 ， 均 受 憲 法 之 保 障 ； 以 上  28

          各 條 列 舉 之 自 由 權 利 ， 除 為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自 由 、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 29

          、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，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外 ， 不 得 以 法 律 限  30

          制 之 ； 憲 法 第 11條 、 第 22條 、 第 23條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按 司 法 院 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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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字 第 509號 解 釋 亦 謂 言 論 自 由 為 人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， 憲 法 第 11條  01

          有 明 文 保 障 ， 國 家 應 給 予 最 大 限 度 之 維 護 ， 俾 其 實 現 自 我 、 溝  02

          通 意 見 、 追 求 真 理 及 監 督 各 種 政 治 或 社 會 活 動 之 功 能 得 以 發 揮  03

          ； 惟 為 兼 顧 對 個 人 名 譽 、 隱 私 及 公 共 利 益 之 保 護 ， 法 律 尚 非 不  04

          得 對 言 論 自 由 為 合 理 之 限 制 （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09號 解 釋 文 參 照  05

          ） 。 亦 即 保 障 言 論 自 由 ， 非 謂 得 任 意 侵 害 其 他 基 本 權 利 。 換 言  06

          之 ， 憲 法 保 障 言 論 自 由 ， 並 非 毫 無 限 制 ， 倘 係 為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 07

          自 由 、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、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，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 08

          ， 仍 得 以 法 律 限 制 之 。 仍 應 視 其 言 論 發 表 之 時 間 、 場 所 、 發 表  09

          之 形 式 是 否 足 以 危 害 公 共 秩 序 以 為 判 斷 。 而 刑 法 第 354條 毀 損  10

          罪 ， 對 毀 棄 、 損 壞 他 人 所 有 或 事 實 上 管 領 支 配 之 物 之 行 為 設 有  11

          處 罰 規 定 ， 因 憲 法 第 15條 規 定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， 足 徵 刑  12

          法 毀 損 罪 保 護 之 財 產 法 益 ， 亦 屬 憲 法 第 15條 明 文 保 障 之 人 民 基  13

          本 權 利 。 查 被 告 等 4人 持 械 敲 打 系 爭 石 犬 之 行 為 ， 造 成 石 犬 嚴  14

          重 受 損 ， 被 告 等 4人 上 開 強 暴 行 為 ， 已 使 原 告 所 有 之 系 爭 石 犬  15

          之 財 產 法 益 受 到 侵 害 ； 縱 使 被 告 等 人 主 觀 認 為 系 爭 石 犬 屬 於 日  16

          據 時 代 遺 物 ， 不 應 設 置 在 原 告 等 教 育 單 位 門 口 ， 其 等 欲 表 達 反  17

          對 日 本 殖 民 統 治 之 皇 民 思 想 之 理 念 ， 惟 被 告 等 人 仍 可 以 其 他 合  18

          法 、 和 平 、 理 性 之 方 式 表 達 ， 尚 不 得 以 侵 害 他 人 財 產 權 等 基 本  19

          權 利 之 方 式 為 之 ， 持 械 敲 打 系 爭 石 犬 之 強 暴 行 為 ， 非 被 告 等 4  20

          人 表 達 言 論 自 由 所 必 要 之 方 式 ， 其 等 所 為 顯 已 逾 越 國 家 保 護 言  21

          論 自 由 之 最 大 範 疇 ， 核 非 屬 憲 法 保 障 之 象 徵 性 言 論 ， 被 告 等 4  22

          人 及 辯 護 人 所 持 前 揭 辯 解 ， 自 無 可 採 。  23

        � 綜 上 ，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2人 及 呂 承 遠 、 王 啟 鑌 2人 各 共 同 基 於 毀  24

          損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而 分 別 故 意 為 第 一 次 、 第 二 次 毀 損 行 為 ， 且 李  25

         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所 為 第 一 次 毀 損 行 為 ， 與 右 側 石 犬 之 受 損 結 果 間  26

          ， 及 被 告 等 4人 先 後 所 為 第 一 、 二 次 毀 損 行 為 ， 與 左 側 石 犬 之  27

          受 損 結 果 間 ， 均 具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亦 可 認 定 ， 參 諸 相 關 刑 案  28

          經 偵 、 審 之 結 果 ， 亦 同 上 認 定 ， 而 判 決 被 告 等 4人 罪 刑 確 定 ，  29

          足 徵 原 告 主 張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連 帶 賠 償 右 側 石 犬 之 損 害 ， 及 被  30

          告 等 4人 連 帶 賠 償 左 側 石 犬 之 損 害 ， 洵 屬 有 據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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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� 原 告 分 別 請 求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2人 連 帶 賠 償 109,500元 ， 及 被 告  01

          等 4人 連 帶 賠 償 110,500元 ， 為 有 理 由 ：  02

        � 按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者 ，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或 契 約 另 有 訂 定 外 ， 應  03

          回 復 他 方 損 害 發 生 前 之 原 狀 。 第 一 項 情 形 ， 債 權 人 得 請 求 支 付  04

          回 復 原 狀 所 必 要 之 費 用 ， 以 代 回 復 原 狀 。 民 法 第 213條 第 1項 、  05

          第 3項 分 別 定 明 明 文 。  06

        � 本 件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等 4人 應 負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既 屬 可  07

          取 。 茲 就 原 告 請 求 各 項 賠 償 項 目 及 金 額 ， 是 否 有 據 ， 分 論 如 下  08

          ：  09

        � 系 爭 石 犬 之 修 復 費 用 部 分 ： 原 告 主 張 其 因 被 告 等 4人 之 毀 損 系  10

          爭 石 犬 行 為 ， 分 別 支 出 左 、 右 側 石 犬 之 修 復 費 用 各 110,500元  11

          、 109,500元 ， 共 計 220,000元 ， 業 據 其 提 出 莊 武 男 出 具 之 領 據  12

          及 修 復 費 用 明 細 表 為 證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11、 257頁 ） ， 並 為 到 場  13

          之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2人 所 不 爭 執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55頁 ） ， 自 堪 信  14

          為 真 實 ， 則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等 4人 如 數 賠 償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15

        � 夜 間 保 全 費 用 部 分 ： 原 告 主 張 其 支 出 夜 間 保 全 費 用 62,800元 ，  16

          固 據 其 提 出 聯 邦 保 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之 統 一 發 票 為 證 （ 見 本  17

          院 卷 第 113頁 ） 。 惟 按 損 害 賠 償 之 債 ， 以 有 損 害 之 發 生 及 有 責  18

          任 原 因 之 事 實 ， 並 二 者 之 間 ，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為 成 立 要 件 。 故  19

          原 告 所 主 張 損 害 賠 償 之 債 ， 如 不 合 於 此 項 成 立 要 件 者 ， 即 難 謂  20

          有 損 害 賠 償 請 求 權 存 在 （ 最 高 法 院 48年 台 上 字 第 481號 判 例 要  21

          旨 參 照 ） 。 而 所 謂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係 指 依 經 驗 法 則 ， 綜 合 行 為  22

          當 時 所 存 在 之 一 切 事 實 ， 為 客 觀 之 事 後 審 查 ， 認 為 在 一 般 情 形  23

          上 ， 有 此 環 境 ， 有 此 行 為 之 同 一 條 件 ， 均 發 生 同 一 之 結 果 者 ，  24

          則 該 條 件 即 為 發 生 結 果 之 相 當 條 件 ， 行 為 與 結 果 即 有 相 當 之 因  25

          果 關 係 。 反 之 ， 若 在 一 般 情 形 上 ， 有 此 同 一 條 件 存 在 ， 而 依 客  26

          觀 之 審 查 ， 認 為 不 必 皆 發 生 此 結 果 者 ， 則 該 條 件 與 結 果 並 不 相  27

          當 ， 不 過 為 偶 然 之 事 實 而 已 ， 其 行 為 與 結 果 間 即 無 相 當 因 果 關  28

          係 。 （ 最 高 法 院 98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953號 裁 判 要 旨 參 照 ） 。 查 被  29

          告 等 4人 之 毀 損 行 為 ， 固 造 成 原 告 所 有 之 系 爭 石 犬 受 有 前 揭 損  30

          害 ， 然 原 告 保 全 費 用 之 支 出 ， 顯 與 被 告 等 4人 前 揭 毀 損 行 為 無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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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涉 ， 即 被 告 等 4人 之 毀 損 行 為 ， 與 保 全 費 用 之 支 出 ， 兩 者 間 顯  01

          無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。 因 此 ， 原 告 支 出 保 全 費 用 ， 與 被 告 前 揭 行 為  02

          間 ， 既 不 具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等 4人 連 帶 賠 償 夜 間  03

          保 全 費 用 62,800元 之 損 害 ， 洵 屬 無 據 。  04

        � 出 席 費 部 分 ： 原 告 主 張 其 支 出 委 請 修 復 專 家 參 加 106年 5月 31日  05

          專 家 會 議 之 出 席 費 2,000元 ， 雖 據 其 提 出 黏 貼 憑 證 用 紙 為 證 （  06

          見 本 院 卷 第 115頁 ） 。 惟 到 場 之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2人 已 否 認 此 為  07

          修 復 之 必 要 費 用 ， 且 黏 貼 憑 證 用 紙 之 用 途 說 明 僅 載 為 「 5/31石  08

          � 犬 事 件 教 育 局 專 案 會 議 專 家 出 席 」 ， 然 相 關 出 席 之 專 家 及 領  09

          取 出 席 費 者 為 何 人 ？ 會 議 之 內 容 為 何 ？ 該 會 議 與 系 爭 石 犬 修 復  10

          之 關 係 為 何 ？ 及 此 項 費 用 之 支 出 是 否 為 修 復 之 必 要 費 用 ？ 等 各  11

          項 均 付 之 闕 如 ， 因 此 ， 尚 難 認 此 部 分 支 出 為 修 復 之 必 要 費 用 ，  12

         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等 4人 連 帶 賠 償 出 席 費 2,000元 ， 尚 乏 無 據 。  13

        � 從 而 ， 原 告 因 本 件 侵 權 行 為 得 請 求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2人 連 帶 賠  14

          償 右 側 石 犬 之 修 復 費 用 109,500元 ， 及 請 求 被 告 等 4人 連 帶 賠 償  15

          左 側 石 犬 之 修 復 費 用 110,500元 ， 即 屬 有 據 ， 應 予 准 許 ， 至 逾  16

          上 開 部 分 ， 尚 屬 無 據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7

        � 末 按 給 付 無 確 定 期 限 者 ， 債 務 人 於 債 權 人 得 請 求 給 付 時 ， 經 其  18

          催 告 而 未 為 給 付 ， 自 受 催 告 時 起 ， 負 遲 延 責 任 。 其 經 債 權 人 起  19

          訴 而 送 達 訴 狀 ， 或 依 督 促 程 序 送 達 支 付 命 令 ， 或 為 其 他 相 類 之  20

          行 為 者 ， 與 催 告 有 同 一 之 效 力 ； 遲 延 之 債 務 ， 以 支 付 金 錢 為 標  21

          的 者 ， 債 權 人 得 請 求 依 法 定 利 率 計 算 之 遲 延 利 息 ， 民 法 第 229  22

          條 第 2項 、 第 233條 第 1項 前 段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應 付 利 息 之 債 務  23

          ， 其 利 率 未 經 約 定 ， 亦 無 法 律 可 據 者 ， 週 年 利 率 為 百 分 之 5，  24

          亦 為 同 法 第 203條 所 明 定 。 原 告 對 被 告 等 4人 之 損 害 賠 償 請 求 權  25

          ， 為 未 定 給 付 期 限 之 金 錢 債 權 ， 且 刑 事 附 帶 民 事 訴 訟 起 訴 狀 繕  26

          本 依 序 於 107年 1月 24日 、 107年 1月 22日 、 107年 1月 10日 、 107  27

          年 1月 22日 ， 分 別 送 達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、 王 啟 鑌 、 呂 承 遠 ， 有  28

          送 達 證 書 可 參 （ 見 本 院 附 民 字 卷 第 6、 8、 9、 10頁 ） ， 依 前 述  29

          規 定 ， 原 告 請 求 自 107年 1月 25日 起 之 法 定 遲 延 利 息 ， 亦 屬 有 據  30

         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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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本 於 共 同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之 法 則 ， 分 別 請 求  01

          李 承 龍 、 邱 晉 芛 2人 連 帶 給 付 原 告 109,500元 ， 被 告 等 4人 連 帶  02

          給 付 原 告 110,500元 ， 及 均 自 107年 1月 25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 03

          周 年 利 率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應 予 准 許 ， 至 逾 此  04

          範 圍 之 請 求 ， 非 屬 正 當 ， 不 應 准 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05

        �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主 張 、 陳 述 暨 所 提 之 證 據 ， 經 審  06

          酌 與 本 院 前 揭 判 斷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不 一 一 詳 予 論 述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07

        �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原 告 之 訴 為 一 部 有 理 由 、 一 部 無 理 由 ， 依 民 事  08

          訴 訟 法 第 79條 、 第 85條 第 2項 、 第 385條 第 1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0    日 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十 八 庭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湯 美 玉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趙 雪 瑛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謝 永 昌  14

       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15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1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2    日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王 增 華 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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